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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离开工作岗位后被诊断有职

业病还能领到工伤待遇吗？

A：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

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 号）第

八点规定，曾经从事接触职业病危

害作业、当时没有发现罹患职业病、

离开工作岗位后被诊断或鉴定为职

业病的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可以

自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

内申请工伤认定，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应当受理：（一）办理退休手续后，

未再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退

休人员；（二）劳动或聘用合同期满

后或者本人提出而解除劳动或聘用

合同后，未再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

作业的人员。经工伤认定和劳动能

力鉴定，前款第（一）项人员符合领

取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条件的，按就

高原则以本人退休前12个月平均月

缴费工资或者确诊职业病前12个月

的月平均养老金为基数计发。前款

第（二）项人员被鉴定为一级至十级

伤残、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应以本

人工资作为基数享受相关待遇的，按

本人终止或者解除劳动、聘用合同前

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计发。

（来源：人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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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假最后一天返途出车祸，算工伤吗？

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

天，外出休假或者回老家的上

班族大部分都集中返程，返程

的路上不小心发生车祸受伤的

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那么，

问题来了：假期最后一天返程

路上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

通事故受伤，能否认定工伤？

以下几个判例供参考。

执行法官耐心调解
工人拿到伤残赔偿款

本报讯 近期，在韶关市始兴县人

民法院执行法官耐心细致的多番调

解下，一起民工受伤的执行案件圆满

执结，受伤民工一次性拿到 20.4 万元

赔偿款，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良好

效果。

此前，刘某受一家粮油加工厂的雇

请从事榨油工作，工作时不慎被转动的

齿轮绞伤，后住院治疗23天。经鉴定，

认定刘某的损伤与其本次工作时被机

器绞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损伤参与度

100%，原告左手多个手指指节缺如被评

定为八级伤残。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加

工厂赔偿刘某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损

失21.8万元。判决生效后，原告多次催

要赔偿款无果，无奈之下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因该案涉及伤残赔偿金，始兴法院

启动“绿色通道”，向被申请人送达了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文书，并多次

组织沟通交流，希望促成双方和解，但

未果。与此同时，法院通过网络查控和

传统查控对被执行人陈某名下财产进

行查控，现陈某名下还有一套房产，拟

对其名下该房产进行拍卖。

执行法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引

导陈某换位思考，并告知其拒不履行的

严重后果，不仅可能面临司法拘留，名

下房产也会进行司法拍卖。在执行法

官多角度、多轮次的耐心调解下，陈某

态度终于松动，积极联系亲友筹措资

金，一次性给付刘某剩余赔偿款20.4万

元，案件圆满执结。

（谢素芬 刘威）

陆大有是东莞托拉斯公司员工。公

司于2015年10月1日至2015年10月3日

国庆放假，陆大有在假期最后一天即2015

年10月3日18时30分左右骑自行车回公

司，途经东莞市华厦路口路段时与轿车发

生碰撞，随后被送医院治疗，于2015年10

月14日经抢救无效死亡。交警部门认定

陆大有负同等责任。

2015 年 11 月 16 日，陆大有家属郭某

向东莞社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东莞

社保局受理后，经调查认为陆大有的死亡

不符合“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

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

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情形，也不符合

《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十条认

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作出案涉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对陆大有的死亡

不予认定或视同工伤。

一审法院认为，10 月 3 日无需上班，

这不属上班途中，不能认定工伤。郭某

等三人主张陆大有发生案涉事故时属

于上班途中，依据不足，不予采信。宣

判后，郭某等三人向东莞中院提起上

诉。东莞中院经审理认为，东莞市社保

局作出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对

陆大有的死亡不予认定或视同工伤，并

无不当。

程某系原告湖北省咸宁万力钢结构

有限公司赤壁市公司员工，从事焊接工

作，平时吃、住在公司。2015年，公司安排

9月30日下午放假，10月3日上午上班，程

某于放假当天返回位于咸宁市崇阳县的

家。10月2日中午，程某从家里骑摩托车

返回赤壁市，准备10月3日上班，中途与

小车相撞，导致程某当场死亡。经交警部

门认定，程某无责任。

赤壁市人社局对程某的死亡作出不予

认定或者视同工伤的决定。后程某的家人

起诉，法院认为程某系在上班的合理时间

合理路线发生交通事故，人社局作出的不

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不当，判决撤销《工伤认

定决定书》。人社局于2017年2月27日经

重新调查后作出赤人社工伤认字〔2017〕12

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程某所受伤害为

因工受伤。原告提起行政诉讼。

案件争议焦点是，程某从崇阳县的家

中骑摩托车前往赤壁市途中发生交通事

故是否属于合理时间、合理路线的上下班

途中。

法院认为，原告对程某行程路线具备

合理性，尽管其上班时间依个人意愿提前

一天来公司，但其返回赤壁市区的目的是

为了上班，应当认定是在合理时间内，而

不应仅将 10 月 3 日上午机械地认定为合

理时间。综上所述，赤壁市人社局作出的

赤人社工伤认字〔2017〕12号《工伤认定决

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

法。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

支持。据此，判决驳回原告咸宁万力钢结

构有限公司赤壁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詹某系某广告设计制作公司的职

员，平时住在公司为其租住的职工宿舍

中。2016年10月1日至7日，公司规定国

庆节放假7天，詹某回到农村老家。假期

的最后一天，詹某乘坐同事驾驶的小型

客车从老家返回宿舍，途中发生交通事

故，詹某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经交

通事故责任认定，詹某对该起事故无过

错。事后，广告公司向当地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詹某被认定

为不属于工伤。詹某家人不服，向法院

提起诉讼。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詹某发生交通事

故是否在上班途中。

詹某家人认为，詹某提前回宿舍是为

了能次日正常上班，应当属于在上班途中

发生交通事故，应认定为工伤。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为，上班途中应

当是指在合理时间内，职工从住处到工作

岗位的途中。詹某在国庆假期期间，从老

家回宿舍的目的是到职工宿舍休息，以便

次日上班，而并非直接到工作岗位上班。

因此，詹某的情形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的“上下班途中”，不应认定为工伤。

法院审理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

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

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

见（二）》第六条规定：职工以上下班为目

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

地之间的合理路线，视为上下班途中。综

上，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予认定詹某为工

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法院驳回了

詹某家人的起诉。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

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

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

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

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

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

（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

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

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

伤害的。（也就是说，在上下班路上受伤要

被认定为工伤，需满足3个条件：①在上下

班途中；②受伤原因为交通事故；③在交

通事故责任认定中，本人承担非主要责

任。）（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

工伤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

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

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

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

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

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

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

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

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

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宗和）

○法条链接

案例3 事发当日无须上班 判决：不应认定为工伤

案例2 不属于“上下班途中” 判决：不应认定为工伤

案例1 提前返岗是为了上班 判决：应认定为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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